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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董事與監察人對公司債權人究竟負有何種義務為本文討論之核

心，其中特別以公司面臨族務困難時，其對債權人所負義務為重點を我

國公司法雖規定董事應於公司資產顯不足抵償其所負債務時應聲請宣

告破產，然違反之法搾效果則衣民法第三十五條予以補充規定を此制與

歐陸如德｠法等國相同を 

與此體制相對者，如英國及大英國協之部Ε國家を其不以董事應聲

請宣告破產為念，而是以不法交易繩之を悲重董事依公司所處情境做出

最有械於公司及債權人之決定，若有違反，則透過一個集體機制命董事

負責を此外，另有詐欺交易之民刑責任佐之を 

二者之規範理念不同，而得行使權械之主體亦大相逕庭を採強制聲

請宣告破產制者衣債權人個人起訴；但不法交易則衣破產管理人或其他

法搾規定之人為全體無擔保債權人之械益而聲請を不法交易延續一貫之

理念——即董事不對個別債權人負有直接義務，但強制聲請宣告則似與

忠呱義務無涉を我國董事之忠呱義務與民法上強制聲請宣告併延，即易

造成體系之矛盾を 

再者，債務清理法草案中另課予董事補足之責，如其係仿外國立法

例，似有半套之嫌，且更加重原ピ延在之體系衝突を 

本文建議以不法交易為主，重新設計債務清理法之補足規定，並重

思民法強制聲請宣告破產之賠償規定有無延在之必要，俾使我國在董監

對債權人責任之論述上有其一貫之條理を 


